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煤改清洁能源设备供应企业邀请函

北京市各煤改清洁能源设备供应企业：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煤改清洁能源设备更新工作已启动，根据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魏善庄镇煤改清洁能源设备更新工作方案》（京兴魏政发〔2025〕16号）要求，本着自愿原则，请按以下要求办理魏善庄镇设备供应企业确认事宜：

1.产品指标参数、保修期限等不低于《北京市清洁取暖设备更新有关性能指标》（见附件）相关要求。

2.设备企业应提供大兴地区一级代理资质。
3.设备企业应在魏善庄镇设立维修站点并提供相关合同手续，在安装设备时张贴维修站点地址及办公电话，确保设备质保期内24小时有专人值守，确保1小时上门，2小时解决维修问题。

4.设备安装企业需具有相关资质，确保旧设备统一回收标准及回收报价，做好对旧设备的科学、合理、规范处置。运往外阜进行拆解的需提前在首都之窗门户网站线上办理“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进行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如有以上意愿的企业，请于2025年11月27日-2025年11月28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报送相关材料至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103室，逾期不予受理。

需报送材料：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CCC认证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的大兴地区一级代理资质证明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的设备维修站点的合同及相关手续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的企业相关设备的价格、质保、售后服务承诺书。

设备安装企业需具有相关资质，确保旧设备统一回收标准及回收报价，做好对旧设备的科学、合理、规范处置。运往外阜进行拆解的需提前在首都之窗门户网站线上办理“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进行备案”，并取得备案回执。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103室

联系人：胡嘉豪89231256。

附件
北京市清洁取暖设备更新

有关性能指标
一、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一）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2025年2月1日(不含)之前生产的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1.应以名义工况(环境温度-12℃)的制热量标称机组的制热能力(单位为kW)。

2.应具备的国家CCC认证证书，并应满足低温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37480-2019)中规定的能效等级1级要求（额定出水温度41℃）。

3.企业应提供国家级质检机构出具的近2年内的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涵盖：

（1）机组名义工况(环境温度-12℃，出水温度41℃)COP≥2.4；

（2）设备机组低温工况(环境温度-20℃时，设备出水温度41℃)COP>2.0；
（3）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H)≥3.2;

（4）环境温度-25℃,机组无电辅运行时，制热最高出水温度应能达到50℃以上，且COP₁≥1.4,制热量不应低于名义工况制热量的60%;

（5）环境温度在-30℃时，机组应能无电辅加热正常启动，在出水温度41℃时，COP₁≥1.4，制热量不应低于名义工况制热量的60%;

（6）在名义工况条件下，在额定电压的85%—110%范围内，机组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7）应有可靠的融霜控制装置，融霜时间不能超过运行周期的10%。

4.应采用环保制冷剂。

5.供货应包含水泵，分体机供货应免费配备实际所需的连接管。

6.应科学匹配水泵功率，宜选择具有可调档位的水泵，热泵机组采用外置水泵时，控制器应预留接口，水泵的启、停受机组控制。

7.室内室外机均要具有消声和隔振装置。应根据居民使用环境、噪声和振动的频率特性及传播方式，综合考虑确定安装消声和隔振装置；机组底部应要安装减震装置，以防止振动传至建筑物内。

8.原则上应免费保修不低于5年(不含水泵)，水泵应免费保修不低于2年；人为、意外或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除外。机组应在醒目位置注明本单位售后服务电话及投诉电话。

(二）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2025年2月1日(含)之后生产的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1.机组应以名义工况(环境温度-12℃)的制热量标称机组的制热能力(单位为kW)。
2.机组应具备国家CCC 认证证书。2025年2月1日(含)之后生产的设备可提供满足《低温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37480-2019）规定的能效等级1级要求(额定出水温度41℃),鼓励提供满足《热泵和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9577-2024）规定的能效等级1级要求。2025年2月1日之后生产的设备应满足《热泵和冷水机 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9577-2024）规定的能效等级1级要求。

3.企业应提供国家级质检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涵盖：
(1)名义制热量、名义制热消耗功率、名义制热性能系数，其性能指标应满足GB/T25127.2-2020的要求；
(2)低温制热量、低温制热消耗功率、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其性能指标应满足GB/T25127.2-2020的要求；
(3)1级能效等级，应满足下列情形之一：
声明满足GB37480-2019规定的，其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H)≥3.20(额定出水温度41℃);
声明满足GB19577-2024规定的，其全年性能系数APF≥3.05(风机盘管型，额定出水温度41℃)或制热季节性能系数HSPF≥3.60(地板采暖型，额定出水温度35℃)或HSPF≥2.60( 散热器型，额定出水温度50℃)。
(4)环境温度-25℃,机组无电辅运行时，制热最高出水温 度应能达到50℃以上；在出水温度50℃时，性能系数COP₆≥1.4, 制热量不应低于名义工况制热量的60%;
(5)环境温度在-30℃时，机组应能无电辅加热正常启动；在出水温度41℃时，性能系数COP≥1.4,制热量不应低于名义工况制热量的60%;
(6)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在名义工况条件下，在额定电压的85%—110%范围内，机组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7)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应有可靠的融霜控制装置，融霜时间不能超过运行周期的10%;
4.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应具备节能和智能控制，宜具有与其节能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相对应的功能并实现其效果。
5.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鼓励采用环保制冷剂。
6.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供货应包含水泵，分体机供货宜配备≥5m连接管。
7.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应科学匹配水泵功率，宜选择具 有可调档位的水泵，热泵机组采用外置水泵时，控制器应预留接口，水泵的启、停受机组控制。
8.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室内室外机均要具有消声和隔振  装置。应根据居民使用环境、噪声和振动的频率特性及传播方式，综合考虑确定安装消声和隔振装置；机组底部应要安装减震装置，以防止振动传至建筑物内。
9. 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应免费保修不低于5年(不含水泵),水泵应免费保修不低于2年；人为、意外或灾害等不可抗 力造成的损坏除外。机组应在醒目位置注明本单位售后服务电话及投诉电话。
二、蓄热式电暖器
蓄热式电暖器要符合以下要求：

1.蓄热式电暖器应符合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 分：通用要求(GB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贮热式室内加热器的特殊要求(GB4706.44)和建筑用电供暖散热器 (JG/T236-2022)等标准。

2.蓄热式电暖器应具备CCC认证证书。

3.蓄热体采用固体蓄热材料，蓄热率不低于75%,能够满足室内温度要求，保证居民使用安全。

4.蓄热式电暖器要具有蓄热时间设定和放热量控制功能,能够按时段设定室内温度并控制放热量的大小。

5.蓄热式电暖器需提供具备国家级质检机构资质的检测单位出具的近2年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涵盖JG/T236规定的蓄热式电暖器的检测项目：

（1）蓄热式电暖器的总体长度、高度和宽度的尺寸偏差不应超过明示值的±5%;

（2）蓄热式电暖器的重量偏差不应超过明示值的±5%;

（3）蓄热式电暖器在电源偏差为额定值的±10%时，应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4）蓄热式电暖器输入功率不应超过额定输入功率的10%-5%;

（5）蓄热式电暖器正常工作时，可接触部分的表面温度<75℃;如有格栅，格栅温度<110℃;

（6）蓄热式电暖器应具备安全的接地措施，其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6.蓄热式电暖器原则上应免费保修不低于5年，人为、意外或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除外。机组应在醒目位置注明本单位售后服务电话及投诉电话。

三、燃气壁挂炉
燃气壁挂炉要符合以下要求：

1.燃气壁挂炉应满足国家对燃气热水设备的相关要求，达到 GB20665—2015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一级能效等级要求，符合GB25034-2020燃气采暖热水炉标准。

2.燃气壁挂炉应具备CCC认证证书。

3.燃气壁挂炉应通过国家相关部门检测合格，同时提供产品 保险单、具备检测资质的部门出具的近3年内的质量检测合格报告。

4.燃气壁挂炉应采用全预混冷凝技术，燃气壁挂炉应采取不锈钢一体热交换器。

5.燃气壁挂炉应具备气流监控装置和意外熄火保护装置等安全装置。

6.燃气壁挂炉氮氧化物排放符合DB11/139-2015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为尽可能的减少燃气壁挂炉排放对大气污染，氮氧化物排放应低于50mg/kW·h。

7.燃气壁挂炉原则上应免费保修不低于5年(不含水泵), 水泵应免费保修不低于2年；人为、意外或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除外。应在醒目位置注明本单位售后服务电话及投诉电话。



